
法務部調查局「大額通貨交易資料申報系統」簡介 

壹、前言 

「洗錢防制法修正案」於民國 92 年 1 月 13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完成立法程序，其中

第七條增訂大額通貨交易申報制度，並由財政部、法務部及中央銀行會商訂定調查局為受

理申報機構，申報範圍為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之通貨交易。 

貳、系統概述 

由於申報制度施行後，每年申報數量預估達 100 萬筆以上，並需留存交易紀錄憑證 5

年，為減輕申報(金融機構)及受理機構(調查局)新增業務負擔，申報方式原則採用電子媒

體，申報程序則由各金融機構總機構以檔案傳輸作業模式(FTP ALIKE)，於通貨交易實地發

生後 5 個營業日內，將申報電子檔案在資料完整性、不可否認性、識別及機密性確保無虞

的原則下，經由網際網路傳輸至受理申報主機端。「大額通貨交易資料申報系統」即是在這

些條件環境下的產物，而於 92 年 8 月 7 日正式上線使用。 



 

參、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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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系統功能 

一、主機端 

（一） 帳號管理：設定及查詢列印傳輸端之使用者代號、名稱、密碼、密碼有效期限等

細項資料。 

（二） 系統設定：包括系統設定的執行方式、系統啟動後的視窗顯示方式、資料傳輸逾

時設定、查詢資料傳輸埠及資料備份指令設定等。 

（三） 憑證管理：目的為內網定期要求外網下載憑證廢止清單，包括完整廢止清單及差

異廢止清單的下載頻率、排程及網址等。 

（四） 記錄管理：設定及查詢列印傳檔紀錄與狀態紀錄的保存時間。 

（五） 電子布告欄：有關本系統之公告事項，於登入時提示訊息告知。 

（六） 自動更新版本：系統更新版本，即可於登入系統時自動下載更新。 

（七） 訊息提示：登入系統時自動顯示前次傳輸成功之登入時間、傳檔時間及檔案筆數

等，以利資料核對。 

二、傳輸端 

（一） 系統管理：包括帳號密碼快捷設定、憑證使用設定、資料傳輸逾時設定、查詢資

料傳輸埠及傳輸檔案所在目錄設定及紀錄管理設定等。 

（二） 資料預讀：欲申報傳輸之檔案，系統於幕後先執行檔案欄位相關之檢查，檢查結

果在同一畫面以記事本開啟直接檢視。 

（三） 檔案傳輸：實際執行大額通貨交易資料申報傳輸。 

（四） 回條確認：資料經傳輸後，無論成功與否，均會立即回覆訊息至傳輸端電腦，並

留存紀錄，以做為是否依規定期限申報之依據。 

三、資料編輯器：專供電腦設備不足之部分金融機構，做為書面資料直接輸入編輯使用，

以確保資料格式整齊及合理化。 

伍、系統安全 

一、固定 IP：傳輸端電腦均需具備固定 IP，並事先登錄註冊方可啟用，凡未經註冊之 IP 及

承辦人，由網管及軟體進行 IP 身分複式檢查，加以過濾阻絕；若有任何位址或承辦人

員異動均需填具表格並經主管核章才能辦理。 

二、動態傳輸埠：資料傳輸採用非固定傳輸埠。 

三、帳號密碼控管並定期更新。 

四、憑證機制：金融機構需事先申請 GCA（機關憑證）或 MOEACA（工商憑證）並安裝讀

卡機，資料傳輸前經 CA 憑證加密，資料傳輸到內網主機端後始進行憑證解密。 



五、病毒防堵：一般瀏覽器的安全性較不被信任，本系統使用 Windows GUI 操作介面，可

有效降低電腦病毒或木馬程式入侵之可能性。 

 

陸、資料運用 

系統建置四年多以來累積申報量已達五百三十餘萬筆，在符合一定程序下，可提供院

檢或其他執法機關因案調閱，有別於以往向行庫調卷從發文到資料回函，動輒需要一個禮

拜到一個多月的時間，透過本系統查詢可以快速得知交易相關資料，初步掌握涉嫌人或被

告的帳戶資金流向，大幅提升資料調閱效率。但這些看似單純的通貨交易資料，如果只是

儲存下來，需要時再將資料調閱，則資料就永遠只是資料，經由條件參數做功能設定，透

過有系統及邏輯的分析方法，連結其他資料庫做整合歸納使用，讓資料變成有用的資訊，

而這些系統化的資訊就是案件的線索來源，再輔以人工作業清查比對資金流向，除可事先

預防不法所得流出國境外，更可從其中發掘各種類型的案件，充分發揮打擊犯罪之效果。

如果將金融機構所發掘申報之「疑似洗錢交易報告」定為反洗錢第一道防線，那「大額通

貨交易資料」之過濾篩選即為反洗錢第二道防線，而全球有此防線者，僅十餘國而己。值

得一提的是，在案件的資金清查過程中，現金常常是追查的斷點，有了大額通貨交易申報

資料，辦案人員就可使用各種查詢方式來彌補銜接這個斷點，有效率地讓非法資金流向現

形，以遏止或偵破各類型的犯罪案件。 

柒、系統成效 

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受理申報大額通貨交易資料並分析後，若發現與本局職掌有關之

案件，例如廉政、經濟犯罪防制、緝毒及國家安全維護業務等，即將調查結果移交相關單

位續行調查；如為一般刑案，則移交刑事警察局處理。但洗錢防制中心在分析過程中，亦

會請外勤單位協助。以 96 年為例，洗錢防制中心從大額通貨交易資料中過濾及調查分析

後，移送外勤辦案單位偵處之案件計有 35 件，函送警政機關及其他行政機關參處者計有

38 件，經清查過濾後認無可疑予以結案存參者計 83 件，累計至 96 年底尚有 50 件仍在調查

分析中，另提供情資參考計有 3 件。 

大額通貨交易申報資料處理情形統計表 

 

 

 

 

 

辦理情形 件數 

移送調查局辦案單位 35 

移送警政機關及其他機關 38 

結案存參 83 

分析中 50 

提供情資 3 



捌、結語 

所謂洗錢，係犯罪者隱匿不法所得並使其表面合法化(漂白)，進而得以公然享用之歷

程。鑑於重大犯罪所獲得巨額利潤和財富，使得犯罪集團能夠滲透、腐蝕各級政府機構、

合法商業或金融企業，以及社會各階層，為防堵國內洗錢犯罪活動，調查局「洗錢防制中

心」對金融機構申報之大額通貨交易資料與疑似洗錢交易報告資料，均運用電腦處理，加

以建檔、彙整，並透過各相關機關現有資源加以整合、勾稽以發掘犯罪線索，進而偵破各

類犯罪案件。近年來有效預防不法資金的流失，降低洗錢犯罪活動之發生，已達到確保國

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及保障人民福祉的目標。 

（本文由法務部調查局資訊室 提供） 


